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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中國城市基礎設施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
刊發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委任季加銘先生（「季先生」）為本公司執行董
事，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起生效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
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進一步澄清及公告，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生效，除了委任季先
生為執行董事外，季先生同時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總裁，由季先生全面負責國內
業務拓展和經營管理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城市基礎設施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李朝波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李朝波先生（主席）、王文霞女士（副主席兼行政
總裁）及季加銘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堅先生、吳志豪先生及季業宏先生。


